附件

共享充电宝投放清单和采购要求

一、项目内容
移动共享充电宝投放数量需求55台（使用数量可根据我院实际情况调整），运营期限3年。
	院区
	序号
	投放位置
	数量

	防城院区
	1
	门诊医技楼
	6台

	
	2
	第一住院楼
	3台

	
	3
	第二住院楼
	9台

	文昌院区
	4
	门诊医技楼
	14台

	
	5
	住院楼
	23台

	合计
	55台



二、投放运营方式
（一）运营模式与权责划分
1.合作模式：采用运营商全额投资、自主运营模式，我院仅提供场地及基础协调支持，不承担设备采购、维护、更新及运营风险。
2.权责边界
运营商：负责共享充电宝的采购、安装、调试、日常维护、故障维修、设备更新、用户服务及资金结算；承担设备丢失、损坏等全部成本。
（二）收益结算与管理费用收取
[bookmark: _GoBack]1.管理费计提：我院按运营商总营业收入的不低于10% 比例收取管理服务费。
2.结算周期
双方约定以自然月为结算周期，运营商需在次月10个工作日内提供上月营收明细报表。
我院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，确认无误后，运营商于7个工作日内将管理费划转至我院指定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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